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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急件

香港㆗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秘書

（經辦㆟：馬朱雪履女士）

馬女士：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八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你曾於㆓零零㆓年㆒月㆓十㆓日來信查詢在㆓零零㆒

年七月九日會議討論後的有關事項的進展，並建議在㆓零零㆓年

㆓月十八日的會議討論有關事宜。

2 . 在㆓零零㆒年七月九日會議席㆖，政府當局答應在發出

指引前會諮詢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並會向事務委員會報告有

關進展。政府當局已諮詢整筆撥款督導委員會對有關指引的意

見。該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非政府機構職管雙

方的代表。該委員會同意，需要於鼓勵和容許僱員盡公民責任

參與社區發展，以及恰當㆞運用由公帑支付的津貼之間取得平

衡。委員會認為這點十分重要。此外，部分委員亦指出，獲政

府資助提供福利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其使命可能亦包括其他非

福利性質的公共服務，例如參與㆞區事務和其他倡議工作。為

此，非政府機構鼓勵僱員擔任非受薪公職，可能亦與它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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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㆒致。社會福利署署長在考慮過㆖述意見後，已向非

政府機構發出了㆒套沿用“最佳管理方法”模式而制訂的指

引，供非政府機構參考；該套指引詳見附件 A。我們樂意協助

非政府機構按指引訂立機構本身的準則。

3 . 至於應否制訂政策，強制執行指引的問題，由於這些受

資助機構提供的服務不僅為福利服務，亦包括例如資助學校等

多類服務，因此，強制各機構執行會對整個界別內的機構帶來

影響。本局曾與庫務局研究此事，結論是我們認為不宜強制執

行，因為政府的資助政策㆘，受資助機構是獨立運作的；而該

等機構亦需要有㆒定的彈性來釐定僱用條件。就服務條件而

言，基本原則是受資助機構的服務條件，不應比政府相類職系

的服務條件優厚。至於應否准許資助機構僱員擔任公職、擔任

公職會否影響他們的工作，以及是否應因而削減薪酬的問題，

均屬於受資助機構職管雙方之間的事。誠然，受資助機構在作

出任何管理決定時，當要顧及他們於服務㆖需履行的責任。

正 如 前 政 務 司 司 長 在 ㆓ 零 零零年㆓月㆓十五日信㆗（見附件

B）所解釋，作為擁有自主決策權的受資助團體以及直接僱用

員工的僱主，個別的機構必須擁有彈性去作出有關其僱員擔任

公職方面的安排，以切合該機構的需要。政府不會在㆗央層面

作出硬性指示，強制各機構執行。

4 . 事實㆖，非政府福利機構的經費來源並非只來自政府的

資助；不少福利機構除獲政府撥款提供指定的福利服務外，同

時亦獲其他機構資助。

5 . 衛生福利局／社會福利署對於接受福利服務資助機構

的僱員擔任公職㆒事的立場，已於㆖文列明。我們知道香港社

會服務聯會，作為多個受福利方面資助非政府機構的代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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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意向事務委員會直接表達對㆖述事宜的意見。請在閱悉

本函所提供資料後，示明我們是否再有需要出席事務委員會㆓

月十八日的會議。

生福利局局長

　　　（喬樂平代行）

㆓零零㆓年㆓月七日

副本送：行政署長 (經辦㆟：梁振榮先生 )

政制事務局局長 (經辦㆟：何珮玲女士 )

庫務局局長 (經辦㆟：甯漢豪女士 )

教育統籌局局長 (經辦㆟：梁卓文先生 )

社會福利署署長 (經辦㆟：林鄭月娥女士、李永偉先生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



附件 A

接接接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

僱員出任公職的指引僱員出任公職的指引僱員出任公職的指引僱員出任公職的指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指引旨在就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僱員出任公職的問

題，提供參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現行的資助政策並無規定受資助機構應如何處理僱員參與公

職事宜。有鑑於立法會議員對此事的關注，社會福利署 (㆘稱“社署” )

認為，發出若干㆒般性的指引以供接受福利資助的機構管理層參考，

會有相當好處。這些指引會有助非政府機構自行制訂有關屬㆘員工出

任公職的守則。

3. 隨著整筆撥款資助制度由㆓零零㆒年㆒月㆒日起在非政府福

利機構推行，我們發覺由社署就這個制度發出若干㆒般指引既有用，

且也是必須的。雖然我們鼓勵這些機構靈活運用資源以切合社區需

要，但整筆撥款模式仍然著重津貼款項應運用得宜，即用以資助《津

貼及服務協議》內載列的福利服務。該協議已清楚列出社署作為資助

者及非政府機構作為服務提供者彼此應肩負的職務及責任。這些機構

應確保津貼款項是用以提供《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載列的優質服務及

符合該項協議所列明的標準。儘管如此，本文所載的指引旨在為所有

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提供參考，而不僅是採用整筆撥款模式的

非政府機構。

4. 社署明白到，制訂㆒套標準指引供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

機構遵守，是不切實際的做法。事實㆖，每項公職的性質及對獲委任

者的要求往往大有分別。我們現正提倡更開放的政府，並重視由專業

㆟士及界別內相關㆟士對我們工作的意見，因此不希望訂立僵化的規

例或種種障礙，阻撓或禁止他們接受公職任命。



5. 訂定有關指引的目的，是㆒方面鼓勵和容許員工盡公民責任參

與社區發展，而另㆒方面則顧及津貼款項須運用得宜，並在兩者之間

取得實際平衡。

6. 每間非政府機構本身都是行政獨立的組織，故應有自主權和彈

性以決定本身的財政和㆟力資源應如何運用，以及遇有受聘於受資助

職位的僱員出任公職時機構實際應採取的步驟。就僱員出任公職所建

議的指引，應作為行政程序的㆒部分，以推動和促進最佳的管理方法

和㆟力資源管理措施。我們預期個別非政府機構會根據這些指引，就

有關事宜制訂本身的內部守則。如有需要，社署會在過程㆗向他們提

供意見。

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的員工指引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的員工指引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的員工指引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的員工指引

7. 作為常規，接受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的員工若有意出任公

職，應先以書面諮詢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待取得同意後方可接受

公職。

8. 員工在提出要求前，應明白及確定其參與公職㆒事，對在非政

府機構崗位的服務及表現不會造成負面影響。

9. 在提交書面要求批准時，員工必須詳列有關公職的工作及職

責，包括預期的工作量、須投放的時間、服務的選區等，以便管理層

對其申請作出評估。此外，員工亦應清楚列明在正常辦公時間和非辦

公時間出任公職所佔用的時間比例。

10. 有關公職的職責╱工作情況有任何改變，因而可能影響到員工

在非政府機構的工作，員工便應以書面通知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

徵求他們同意繼續出任公職。

11 . 員工在非政府機構執行工作期間，應避免向其所屬機構的服務

對象籌募經費，亦不應作出宣傳或進行選舉活動及履行與此有關的責

任。

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指引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指引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指引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指引

12. 在考慮員工提出出任公職的要求時，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應

考慮該名員工所出任公職的職責及工作，會否與機構及其服務對象有



利益衝突。此外，亦應考慮到員工參與公職可能對其日常執行受資助

服務造成不良影響。

13. 在批准員工出任公職後，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應對員工參與

公職㆒事保留清晰及完整的記錄。此外，亦應在定期員工評核時檢討

員工的表現，以確定參與公職㆒事對其日常職責並無造成不良影響。

若發現員工未能履行職責或在表現方面有所退步，董事局主席╱機構

首長便應採取適當的措施，重新考慮是否繼續批准該員工出任公職。

14. 若員工必須在正常辦公時間執行公職工作，董事局主席╱機構

首長可考慮批准該員工放取假期及╱或重新編排其正常辦公時間，以

便他們可參與有關工作。若員工必須在辦公時間執行公職職務，便應

妥為記錄，以供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參考。

15. 我們強烈建議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在考慮過員工出任公職

所佔用正常工作時間的比例後，就出任有酬金公職的員工制訂薪金╱

福利調整程序。

16. 董事局主席╱機構首長在制訂內部參考的指引╱程序時，應諮

詢員工及董事局。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4.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疑問，請與總社會工作主任 (支援㆗心 )符俊

雄先生聯絡 (電話： 2832 4307)。

SWD/HC 601 /2

社會福利署

㆓零零㆓年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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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香港㆗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宏發先生 ,  JP

黃先生 :

有關受資助機構僱員出任公職事宜有關受資助機構僱員出任公職事宜有關受資助機構僱員出任公職事宜有關受資助機構僱員出任公職事宜

多謝你向我提及議員對各受資助機構對其僱員出任

公職有不同安排，表示關注。該等機構包括受資助的福利機

構、㆗小學、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專院校及醫院管理

局。

當局理解議員的關注，並已仔細研究議員提出所有

受資助機構就有關安排採納㆒套統㆒指引的建議。

相信議員都理解到，由於各機構的不同角色職能，

以及不同的管理模式，因此所有機構都有所不同。每個受資助

機構都是具有自主決策權的團體，可決定如何最佳運用所獲得

的資助。該等機構僱員出任公職的有關安排，應由機構及其員

工，即僱主及僱員，在顧及工作性質及其他有關事項後，作出

決定。因此，醫院管理局已就其僱員出任公職制定指引。由大

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每間大專院校亦已制定適用於其僱

員的安排。

行政署長於㆒九九九年十月㆓十五日事務委員會會

議㆖已解釋過，由於不同機構有不同的角色職能，員工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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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亦有其分別，同時其僱員有機會擔任各個不同的公職，因此

將難以於所有受資助機構實行㆒套統㆒的指引。所有於其政策

範疇㆗有涉及受資助機構（包括福利機構、㆗小學、由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專院校以及醫院管理局）的決策局及部

門，亦已出席同年十㆓月㆓十日舉行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

詳細解釋於其工作範疇內所涉及機構，有關僱員於出任公職㆖

的安排。

就各議員提出的關注，我們已再次研究有關的事宜。我

們於再次檢討後，依然認為每個機構，作為擁有自主決策權的

受資助團體以及直接僱用員工的僱主，必須擁有彈性去作出有

關其僱員擔任公職方面的安排，以切合該機構的需要。政府不

會在㆗央層面作出硬性指示，強制各機構執行。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㆓零零零年㆓月㆓十五日

副本送： 教育統籌局局長

衛生福利局局長

特別副本送（正本並無註錄）：行政署長


